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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校管理不是管住人, 而是通过教育给人以自由, 培养人的“ 自由精神” , 因为自由

是人性完善的主要力量。 

“ 以学生发展为本” 是一个极具现实意义和时代精神的议题。我认为, 至少可以从三

个方面理解“ 以学生发展为本” 的内涵: 

首先, “ 以学生发展为本”是以学生的生存和发展为教育的根本宗旨, 也就是说教育

不仅要关注生存,更要为发展服务, 为学生的终身发展创造更大的空间”。 

第二, “ 以学生发展为本” 是建立在个体差异墓础之上的个性的自由发展, 根据学生

的个性特征, 找到最适合学生个性的教育方向和发展方向。 

第三, “ 以学生发展为本” 更要使学生具备终身学习、可持续发展的能力。学生除了

获得墓本知识和技能以外, 更要学会学习, 获得使自身的学习活动切合个性和独特的心理

能力。 

“ 以学生发展为本” 的价值取向折射到学校管理中, 要求学校管理形式服从内容, 管

理的目的服从教育的本质。 

管理不仅仅是控制和协调, 更是开发和促进。 

一直以来, 学校管理主义盛行,“ 管得过多、管得过繁、管得过细、管得过死”的现象

十分普遍。学校常常是以管制为手段, 采用专制式的控制, 保姆式的看守, 使学生俯首就

范。 

这样的管理常常导致管得越严格疏漏越多的后果 更严重的是 , 它杜绝教师和学生以

主动的姿态去参与、思考、传播、倾听和反思。这将逐渐消磨师生的独立精神、自主意识和

行动能力, 成为制度和准则的附庸者和管理主义的牺牲品。 

学校管理的主要对象是人, 管理的目标是人性的完善, 管理的过程和手段是教育。学校

管理不是管住人,而是通过教育给人以自由, 培养人的“ 自由精神” , 因为自由是人性完

善的主要力量。成熟的学校管理, 必须以学校教育中教师和学生获得自由为前提。所以, 要

丢弃那种把管理和自由相对立的观点, 充分相信师生作为自己的主人和作为学校主人的潜

能, 告知他们学校管理的理想和准则, 让他们以自己的热情发挥理性的力量, 以积极的自

由精神塑造符合教育本源和人性本质的学校秩序。 

制定几十、几百条规则, 用强权来打造军事化的学校秩序, 总是不如以人为本的柔性管

理。所以, 我认为,“ 以学生发展为本” 为价位取向的学校管理, 应该是: 算重教师的专

业自由、培养学生的精神自由。 

这里, 首先要给教师以自由。教育工作的复杂性, 需要教师去观察、思考、改变, 教师

不是等待命令、按部就斑去工作的机器。行政权威不能干预专业自由, 要给予教师充分的创 

新空间, 引导教师进入专业自主发展的良性轨道。对教师的管理不能只木刚性的制度, 而要

借助非强制性方式和非权力性影响力, 靠群体的价值认同和凝聚力进行管理; 更多地依布

规章制度以外的茸重、理解和沟通。更重要的是, 如果要教师在教育中促进思想自由、培育

学生的“ 自由精神” ,教师自身就要享有这个墓本的自由,具备起码的“自由精神” , “ 教

师的自由是学生学会自由的一个必要条件” 。我们要保证教师的思考、探究、判断和做奉

的自由、积极的责任感、自主的行动力和宽容的气度, 而这样的积极态度可以避免教师将专

横服从的情绪和方式传染给学生。 

其次要给学生以自由。哪里没有自我教育和主体性自由的发挥, 哪里就没有真正的教



育。 

但这并不意味着对学生的管理采取“放羊式” , 而是要寻找自我教育和学校管理的结合点。 

在学生管理中应该有意识地留下“ 死角” 、存有缺憾, 这将是学生释放情绪和寻求快乐的

地方, 是学生健康成长的护栏。在所谓的“ 管理死角” 中, 学生会做一些所谓的“ 坏辛” , 

犯各种各样的错误, 并从中得到快感和发泄。我认为, 这很正常, 也非常重要。犯错是学校

教育学生的好时机一个从不犯错的学生将来可能会犯大错误。教育是为问题而生的,没有问

题, 就意味着教育本身出了问题。所以, 靠“ 滴水不漏”的制度、残酷的强权管理来杜绝

学生犯错误的学校, 不是真正教育人的地方。 

我们相信, 学校中的每一个人, 都能为学校管理贡献一些有价值的东西。发挥师生的主

动性的最好办法在于让师生参与学校的管理过程、参与学校的制度建设。参与的过程就是自

主发现、自我反思、自我管理、自觉行动的过程。要让学校的每一个人扮演好恰当的角色, 就

必须从自由、自主、自觉的角度来寻找突破口, 以自由促纪律,以自主促效率, 以自觉促规

矩。 

管理主义带来的是冷淇和淇不关心的态度, 以及逐渐消退的责任心。以培养和茸重“ 

精神自由” 为前提的学校管理思路, 体现了“ 以学生发展为本”的教育价值, 也是实现 

“以学生发展为本”的学校管理的有效途径。 

为了实现“ 以学生发展为本” , 必须在学校管理中培养学生的“ 自由精神” 。这里

的“ 自由精神” , 不是冷酷无情、不受约束的意志, 不是随心所欲的自由。 

学校倡导的积极的“ 自由精神” ,是从学校教育的层面出发, 让学生具有做自己的主

人的自由。这种“ 自由精神” , 有自主的意识、独立的精神、自觉的理性、鲜明的个性四

个特征。 

自主的意识。自由精神首先表现为心智之自由, 具有自主和自动之意识, 有自主的愿

望、铸求和能力, 选择自己的信念和理想, 不断地为自己的选择作出调整、力求更大的进步,

以获得个体的真正自由, 实现健康、全面和自由的发展; 并将自主选择的信念和理想作为个

人的权利, 而且保护这种权利不能被外部简单否认。正如杜威所说的, “ 没有一个人能够

为 

他人作出决定, 也不能为自己作出一个一劳永逸的决定” 。 

独立的精神。独立精神同“自由精神”相互蕴生。凡有自由精神者必有独立精神, 独立

精神一旦形成, 形之于立身, 就是至大至刚之气; 形之于知识, 就是独立的思维和思想; 

形之于言行, 就是独立的言论与行动。具有“自由精神”的人, 其判断、行动和实践是出自

内心的认识. 而不是由于权威的压力、组织的标准或功利的诱导。 

自觉的理性。自由不是患意妄为的放纵, 而是在理性认识墓础上建立的信仰。这种理性

不是外部的规则或标准, 而是学生内在的理智。学校管理的目标之一是通过教育让学生具有 

理性自觉, 从他律走向自律, 培育符合人性向善的“ 自由精神” 。 

鲜明的个性。个性是一种独特的人格、感觉、思维和行动的表现; 个性不是一意孤行或

为所欲为, 而是解决问题的特有方式; 个性更是同社会倾向性相联系的, 而不是反社会的

孤立。作为一个个体, 具有与其他人同等的价值, 无论他们之间有什么样的差别, 都应该有

同等的机会以自己的独特方式发展自己的潜力、兴趣、才能和独创性。 

综上所述, 学校教育要真正做到“ 以学生发展为本” , 必须帮助学生成长为掌握自己

命运的人, 让自己做自己的主人。“只有挺起腰板做人” 的人才是具备了“自由精神” 的

独立实体。 

 


